温州水务集团公司城市供用水合同

为了明确供水人和用水人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经供、用水双方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第1条 用水地址和用水性质

㈠用水地址、用水四至范围（即用水人用水区域四周边界或住宅面积）、计量水表安装地点详见查勘图。

㈡供水人依据用水人用水性质，按照市政府物价部门批准的用水分类价格收取水费。在合同有效期内，遇水价调整时，按照调价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2条 供水方式和质量

㈠合同有效期内，供水人通过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向用水人提供不间断供水。

㈡供水人保证城市公共供水水质符合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

㈢供水人保证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水压符合国家标准。

㈣用水人不能间断用水或者对水压、水质有特殊要求的，应当自行设置贮水、间接加压设施及水处理设备。为不影响市网供水压力，用水人贮水时间为23：00至次日凌晨5：00。

第三条    用水计量、水费结算

㈠供、用水双方按照计费水表计量的水量作为水费结算的依据，结算用计量器具须经当地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检定或认定。

㈡、用水人用水按照用水性质实行分类计量。不同性质的用水共用一具计费水表时，供水人按照最高类别水价计收水费。

㈢、供水人按照规定周期抄验表并结算水费，用水人在水费单提示的日期前交清水费。

第四条    供、用水设施的维护责任

水源侧（含计费水表）的管道和附属设施由供水人负责维护，另侧的管道及设施由用水人负责维护，或有偿委托供水人维护管理。

第5条 供水人的权利和义务

2 督用水人按照合同约定的用水性质、用水四至范围用水。

㈡用水人逾期不缴纳水费，供水人有权从逾期之日起向用水人按日加收应缴纳水费总额5‰的违约金。违约金金额不得超过所欠水费本金
㈢用水人搬迁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使用水表和供水设施，又没有办理过户或报停手续的，供水人有权拆除其计费水表和供水设施，并追收欠缴水费。 

㈣因用水人表井占压、埋、淹、锁、损坏及用水人造成的表停、表坏等原因不能抄验水表时，供水人可根据用水人前3个月最高月用水量估算本期水量水费。如用水人三个月不能解决妨碍抄验表问题，则按当年的月最高水量加倍计收水费，以后核查实际抄度的，已缴纳的水费多不退，少照补。

㈤供水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水质不间断供水。除高峰季节因供水能力不足被迫降压外，对有计划的检修、维修及新管并网作业施工造成停水、降低水压的，应当提前24小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通知(突发性爆管除外)。

㈥供水人设立专门服务电话（88373456  88373318）实行24小时昼夜受理用水人的报修。遇有供水人责任范围内的管道及附属设施损坏时，供水人应当及时进入现场抢修。

㈦按照国家规定对计费水表进行周期检定。对用水人提出的水表计量不准，供水人负责复核和校验，由于供水人抄错表、计费水表计量不准等原因多收的水费，应当予以退还；水表计量正常的，则由用水人负责相应的检验费用。

第6条 用水人的权利和义务

㈠监督供水人按照合同约定的供水质量向用水人供水。

㈡有权向供水人提出进行计费水表复核和校验。

㈢有权对供水人收缴的水费及确定的水价申请复核。

㈣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向供水人交纳水费。

㈤保证计费水表、表井（箱）及附属设施完好，配合供水人抄验表或者协助做好水表等设施的更换、维修工作。

㈥不得私自向其他用水人转供水，不得擅自向合同约定的四至外供水，不得在供水管道中直接装泵抽水。

㈦除发生火灾等特殊原因，用水人不得擅自开封启动无表防险（用水人消防栓）。需要试用内部消防设施的，应当通知供水人派人启封。发生火灾时，用水人可以自行启动使用，灭火后应当及时通知供水人重新铅封。

㈧由于用水人用水量增加，连续三个月超过水表常用流量时，应当办理换表手续，用水人承担工料费；用水人月用水量连续三个月低于水表常用流量时，供水人可将水表口径改小。

第7条 违约责任

㈠供水人的违约责任：由于供水人责任的水质事故，给用水人造成损失的，供水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水质事故除外。

㈡、用水人的违约责任

1、用水人未按期交水费的，还应当支付违约金。超过规定交费日期二个月的，供水人按照国家规定有权中止供水。当用水人交齐水费、违约金和供水设施复装工料费后，供水人应当于48小时内恢复供水。中止供水超过半年，用水人要求复装的，应当在交齐所有欠费后，另行办理新装手续。

2、用水人私自改变用水性质、向其他用水人转供水、向合同约定的四至外供水，未到供水人处办理变更手续的，用水人除补交水价差价的水费外，还应当按照《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有关条款接受处罚。

3、用水人终止用水，未到供水人处办理相关手续，给供水人造成损失的，由用水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4、由于用水人责任造成供水人对外停水，用水人应赔偿供水人的损失，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第8条 合同有效期限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供水人和用水人各保留一份。在供水人装表通水之日起，供、用水关系存在期内均为有效。

第9条 合同的变更

当事人如需要修改合同条款或者合同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定补充协定，补充协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10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经当事人双方同意由当地仲裁机构仲裁（当事人双方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，可向人民法院起诉）。

第十一条    其他约定

报装一户一表的用水人应交清以前发生的共用水费，否则供水人保留追索水费的权利。

供水人（签章）：

用水人（签章）：

